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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标准体系中的一项通用标准，该标准与其体系中的 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９５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ＧＢ７６９１—１９８７《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劳动安全和
劳动卫生管理》等标准相协调配套。
本标准是根据当前广为采用的工艺、材料、设备及管理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防火安全部分参考了

美国防火协会 １９９５年版 ＮＦＰＡ３４《可燃或易燃液体浸涂操作标准》。新建或改建的浸涂作业区，应严格
执行本标准；在本标准生效之日以前业已存在的浸涂作业区，应按本标准的技术要求，逐步改造。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贸委安全生产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涂装作业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东风汽车公司工艺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苏省劳动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化工部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必暖、支 钢、胡新意、金雪芳、刘纪元、孙新研、胡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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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涂装作业中浸涂工艺的安全卫生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易燃或可燃涂料的浸涂工艺及其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验收和使用。水性涂料浸

涂的通风及滚涂、淋涂、幕涂等工艺也可参照使用。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９５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７６９１—１９８７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管理

ＧＢ燉Ｔ１４４４１—１９９３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术语

ＧＢ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５００５８—１９９２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６—１９８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浸涂 ｄｉｐｐｉｎｇ
将工件浸没于涂料中，取出，除去过量涂料的涂漆方法。

． 浸涂槽 ｄｉｐｔａｎｋ
盛有涂料能用于浸涂工件并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的钢槽或其他容器。

． 涂漆区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
见 ＧＢ燉Ｔ１４４４１。

． 浸涂区 ｄｉｐｐｉｎｇａｒｅａ
实施浸涂作业的涂漆区。

． 浸涂蒸气源 ｄｉｐｐｉｎｇｖａｐｏｒｓｏｕｒｃｅ
浸涂及滴漆工位敞露的漆液，以及在浸涂工件 ０．３ｍ范围内仍能测出漆液有机溶剂蒸气浓度超过

其爆炸下限浓度 ２５％的地方。

 浸涂区及其作业场所

． 浸涂区范围
浸涂蒸气源以及有机溶剂蒸气的浓度超过其爆炸下限 ２５％的区域。

． 浸涂作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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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涂作业场所的火灾危险性分类按 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９５表 １执行。
．． 浸涂作业场所应采用防火间距、防火墙、防火隔板或经安全认可的其他方法把浸涂区与其他工
位、材料等隔开，并应符合 ＧＢＪ１６的有关规定。
．． 浸涂作业场所不应设在低于周围场地的低洼处。
．． 浸涂作业场所的通道及出入口应畅通无阻，并应符合 ＧＢＪ１６的有关规定。
．． 浸涂作业场所不应设在集会、教育、住宅等人口集中场所。
．． 浸涂作业场所的卫生及噪声应符合 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９５中 ５．２和 ５．３的有关规定。

表 １ 排放管管径

浸槽容积 爼

ｍ３
排放管管径 爟

ｃｍ

２≤Ｖ≤３ ８
３＜Ｖ≤４ １０
４＜Ｖ≤１０ １３
１０＜Ｖ≤１５ １５
１５＜Ｖ ２０

 浸涂设备

． 一般要求

．． 浸涂设备应由钢、钢筋混凝土或其他非燃烧体材料构成，并应有坚固的支承。槽体容积若超过

２ｍ３或液体表面积超过 １ｍ２时，结构材料的耐火极限至少达到 １ｈ。
．． 有罩壳的浸涂设备，其照明应采用防爆灯具或隔板照明。灯箱或观察所使用的玻璃板应是防爆
玻璃，灯箱应密封以限制蒸气进入。
． 浸涂槽槽口应高于所在地面至少 １５ｃｍ。
． 防止槽液溢出
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为了防止消防水进入浸涂槽而导致燃烧的槽液外溢，应同时采用下列

一种或几种措施：
ａ）滴漆板布置成使喷水器的喷水不能进入浸涂槽（见 ９．５．５）；
ｂ）槽体有自动关闭的盖板（见 ９．５）；
ｃ）槽体有溢流管（见 ５．５）。

． 槽液的安全液位
在浸涂槽中，槽液的液位距槽口应不小于 １５ｃｍ。

． 溢流管

．． 浸涂槽容积超过 ０．６ｍ３或槽液表面积超过 １ｍ２，槽体应设置泄放多余涂料的溢流管。
．． 溢流管直径应根据槽液表面积、管子长度、倾斜度而定。溢流管的处理能力应能满足多余槽液和
喷水器喷入槽中的消防水的排放。溢流管直径应不小于 ７．６ｃｍ。
．． 溢流管与排放管的连结应易于检修和清理。
．． 溢流管应安装在距槽口不小于 １５ｃｍ的槽体上。
． 槽体底部的排放装置

．． 浸涂槽容积超过 ２ｍ３应设置安全转移用的底部排放装置，当发生火灾时，可迅速把槽液转移到
转移槽中或其他安全地方。排放操作可以是手动，也可以是自动。对于手动操作，操作工位应设在易接
近的安全位置。当不能靠重力流动排放时，应设置自动转移泵。
对于配有自动关闭盖板的浸涂槽，可不设底部排放装置。

．． 底部排放管应能在 ５ｍｉｎ之内排空槽液。管径应不小于表 １所示的尺寸。

２

﹩﹣ —



． 转移槽

．． 转移槽的容积应大于浸涂槽容积，并应与浸涂槽相连通。不工作时浸槽中的涂料应排到转移槽。
．． 转移槽应装备转移泵，以便将转移槽的涂料再送回浸涂槽中。
．． 转移槽应设在车间范围以外的地下、半地下室建筑内，并应符合 ＧＢＪ１６的有关规定。
． 输送链系统

．． 当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停止输送链运行。
．． 当浸涂区不能保持 ７．２所规定的通风要求，输送链应停止运行。
． 槽液温度控制

．． 当需要加热槽液时，无论直接加热或利用浸涂热工件余热加热，都应设置温度控制器，以防止槽
液过热、蒸气积聚和可能的自燃。
．． 槽液温度应不超过其沸点温度或 ５５℃。
．．． 温控器应能控制极限高温。当温度超过所设定的温度时，输送链、加热器应停止工作。
．．． 浸涂工件的表面温度应不超过 ５５℃。
．． 当槽液液面超过或低于安全液面时，加热系统应自动关闭。

 电气设备及其他火源

． 一般要求

．． 爆炸危险区域的确定，应符合 ６．２、６．３和 ６．４的规定及 ＧＢ５００５８中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划分的规定，详见附录 Ａ。
．．． 电气设备及其布线应符合浸涂作业场所的要求，设备安装应符合本章及 ＧＢ５００５８的有关规
定。
．． 外表面温度超过浸涂涂料自燃点的设备均不能安放在浸涂区或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２区
内。
．． 产生火花或产生灼热金属颗粒的设备应是全封闭型的或防爆型的，才能设置在浸涂区或爆炸性
气体环境 ２区内。
．． 布置在浸涂区的电气设备及布线应符合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１区的要求。
． 电气设备及其布线位于靠近敞口浸涂槽时，应符合 ６．２．１、６．２．２的要求。详见附录 Ａ图 Ａ１（ａ）和
图 Ａ１（ｂ）。
．． 电气设备及其布线位于距浸涂蒸气源 １．５ｍ之内以及布置在水平方向距浸涂蒸气源 ７．６ｍ以
内的池、坑或低于地平面的通道中，应符合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１区的要求。如果池、坑或通道延伸
至浸涂蒸气源 ７．６ｍ以外，则应放置蒸气挡板或延伸部分的整个长度都划为 １区。
．． 电气设备的布线和所用的设备位于 ６．２．１所述的 １区外围 ３ｍ范围之内以及在水平方向上延
伸 ６ｍ和在地面上方 １ｍ所构成的空间，应符合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２区的要求。
当浸涂蒸气源表面积不超过 ０．５ｍ２，浸涂槽不超过 ２０Ｌ以及在操作或不操作期间蒸气浓度不超过

爆炸下限浓度 ２５％时，则电气安装可不遵循本条款。
． 有封闭罩壳的浸涂槽的操作区域，应符合 ６．３．１、６．３．２要求。详见附录 Ａ图 Ａ２。
．． 浸涂槽罩壳内部应划为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１区，在该区空间内电气设备及其布线应符合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１区的要求。
．． 对着罩壳开口及延伸至地面的 ３ｍ空间应划为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２区，在该空间内的电
气设备及其布线应符合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２区的要求。
． 在涂料库和调漆间的外部，从任何装有涂料或溶剂的敞口容器和设备的各个方向 １．５ｍ之内并
延伸到地面的空间应划为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１区，远于 １区 ３ｍ范围应划为爆炸性气体环境 ２
区，在此区域内的布线和所用设备应符合该区域的要求。详见附录 Ａ图 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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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板照明应安装在工艺罩壳的壁板或顶板的外侧，用符合 ５．１．２要求的玻璃板与工艺区隔开，灯
具的维修在罩壳的外面进行。
． 为了防止静电积聚而产生火花，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应穿绝缘鞋或与地面摩擦会产生火花的鞋，所
有的导电物体，包括工艺设备、容器、排风管、输送涂料的管路系统等金属件都应良好接地，其接地电阻
应符合 ８．４．６规定。

 通风

． 浸涂作业场所的通风、排风系统应符合本章要求及 ＧＢ６５１４通风净化的有关规定。
． 浸涂区应采用机械通风，使距蒸气源超过 １．５ｍ的区域的有机溶剂蒸气浓度不超过其爆炸下限
浓度的 ２５％。通风系统内有机溶剂蒸气浓度应不超过其爆炸下限浓度的 ２５％。
．． 在有罩壳的浸涂工位不应利用机械通风过多地排除有机溶剂蒸气，应有一个设计合理的罩壳，
借助通风把蒸气限制在罩壳内。
．． 当通风系统出现故障时，控制系统应自动停止浸涂工作，并发出声响警报。
．． 在整个浸涂过程中，通风系统应保持正常运行，浸涂操作结束后，排风系统应继续运行 １０ｍｉｎ。
在自动的无人操作的浸涂工位，控制系统应在确认排风风机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浸涂设备才能开始工
作。
． 浸涂区应补充足量的新鲜空气，以补偿从浸涂区中排出的空气。补充空气的吸入口的位置应保证
从浸涂工序排出去的空气不再被循环回来。除非排出去的空气经过净化达到可接受的安全程度。
． 排风管应以最便捷路线到达排放口，但不能横穿防火墙。排风管的排风口必须远离新鲜空气的吸
入口，如必须设在屋面以上的同一高度时，其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１０ｍ，并且排风口凸出外墙或房顶不少
于 ２ｍ。不能将排放口对着 ７．５ｍ以内的可燃性建筑物，排风口也不能对着 ７．５ｍ以内的不可燃或半可
燃建筑物的未加保护的开口处。
． 排风管和固定装置应是钢或其他有足够强度的非燃烧体构成。
． 排风管的支撑

．． 设计管路支撑时应考虑承受管路系统本身的和可以预见到的任何残留物的重量。当管路系统内
部有喷水保护时，则管路支撑还应考虑能承受可以预见的喷水器累积排放水的重量。载荷不应直接加于
或传递给与管路系统相连的设备上。
．． 管路悬挂和支撑应牢固地固定在建筑物上或构件上，以免振动或压在管路系统上。
．． 设计管路悬挂和支撑时应考虑管路膨胀和收缩。
．． 不应把建筑墙、地板、天花板、房顶作为排风管路的组成部分。
． 排风管路的横截面可以是圆形、方形或其他合适的形状。排风管应设有检修孔，以便于检查、维修、
清扫以及防火设施的使用。
． 排风机及驱动装置

．． 排风机应采用防爆式风机，叶轮材料应是不发火材料，或者风机的叶轮或轴的位移不会引起两
块铁件之间的摩擦或撞击。叶轮和风机壳体之间应十分清洁，以避免摩擦起火，要留出适当的间隙以供
膨胀和安装之用，并防止运动的元件与风管、风机壳体碰撞，风机的叶轮要固定在一根有足够强度和刚
度的轴上，当风机叶轮满载荷时，轴都能保持固定的平直度。所有的轴承应是自润滑型或从风管外的润
滑点进行润滑，轴承宜装在风管或风机壳体外面。
．． 驱动风机的电机不应放在风管或风机壳体里面，除非符合 ６．１．４的规定。
． 浸涂过的工件只能在有机溶剂蒸气浓度不超过其爆炸下限浓度 ２５％的通风场合下干燥。
． 排风系统排出的废气应符合 ＧＢ６５１４有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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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料的贮存、管理和输送

． 在浸涂作业场所内，涂料的贮存、管理和调漆应符合本章要求。
． 在邻近浸涂区的贮漆间里存放的涂料和溶剂数量应不超过一天的使用量，而且贮漆间要与浸涂区
隔开，其耐火极限应不低于 ２ｈ。
． 从贮漆间把涂料输送至浸涂区应采用以下方法：

ａ）通过排布适当的管路。
ｂ）用密闭容器、可移动的槽及安全桶。敞口的或玻璃容器都不能用于输送或贮存涂料。

． 槽液管理

．． 在不使用的时候，涂料及有机溶剂应保存在密闭的容器或可移动的槽罐内。也可以贮存在容积
小于 ０．６ｍ３、表面积小于 １ｍ２的加盖板的浸槽中。
．． 在使用或管理涂料的地方，应具备能快速且安全地清理泄漏和溢出物的措施。
．． 只有在没有明火或其他火源的地方，才能使用可燃涂料及有机溶剂。
．． 可燃涂料及有机溶剂在其原装容器和浸涂槽、容器、可移动槽之间输送时应用以下方法实现：

ａ）用容量不大于 １９Ｌ的容器或安全罐；
ｂ）经密封的管道系统；
ｃ）可移动槽或容器顶上的抽出装置；
ｄ）靠重力输送。

．． 禁止用空气对容器加压的方法输送涂料，只有在有控制的情况下，包括用减压装置限压，使之不
超过容器的设计压力，才能靠惰性气体加压输送涂料。
．． 只有在连接管、容器或浸涂槽良好接地时，可燃涂料及有机溶剂才能注入金属容器或浸涂槽中。
在注入的过程中，用电阻不大于 １×１０６Ω的导电体保持金属容器接地。
． 输送涂料的管路系统及其附属装置

．． 转移涂料所用的设备，管道、管件、泵或仪表都必须符合所处理的液体的要求。
．． 当从浸槽顶部注入涂料时，送漆管的末端距槽底应在 １５ｃｍ之内，为防止虹吸，送漆管末端应装
有一个单向阀。处理可燃涂料及有机溶剂时，槽体、管路系统及贮存槽之间都应用金属导线牢固地连接，
并可靠接地。
．． 当用泵灌注涂料时，应有自动保护设施，以防止系统压力超过部件设计的工作压力。
．． 浸涂槽液位应有限位装置，如溢流管等设施，防止对浸涂槽过量加料。
．． 工作泵应与火灾探测装置或自动灭火系统联锁，以便在着火的情况下，能自动关闭工作泵。

 消防

． 浸涂区应安装消防部门认可的火灾探测装置和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 浸涂槽应有防止槽液溢出设施（见 ５．３）。
． 靠近浸涂区的地方应置备有效的能适用于扑灭涂料火灾的手提式灭火器。
． 对于容积大于 ０．６ｍ３或液体表面积大于 １ｍ２的大型浸槽应设置下列消防保护系统，以保护浸涂
槽、滴漆板、刚浸过漆的工件、罩壳、风管等。

ａ）泡沫灭火系统。在选用泡沫灭火剂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１）工艺特性：如浸涂槽内液面的自由高度。
２）涂料及其对形成泡沫的影响。
３）涂料中润湿剂的作用，它可能会阻止泡沫的形成。
４）其他灭火剂对泡沫层的影响。
ｂ）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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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干式化学灭火系统。
ｄ）气体灭火剂系统。
ｅ）洒水灭火系统。

． 对于槽容积小于 ０．６ｍ３，表面积小于 １ｍ２的敞口小型槽应设置槽盖板或专用的灭火系统。
．． 盖板应是非燃烧体材料构成，盖住盖板时，与槽体重叠宽度至少应有 ２．５ｃｍ，并且翻边能扣在
槽的周边上。
．． 用于支承盖板和操作机构的锚链或索链、所有的牵引装置、挂钩和其他固定装置必须是非燃烧
的金属件。
．． 当浸涂槽不工作时，盖板应保持关闭状态。
．． 对有滴漆板使滴漆返回浸涂槽的情况，应采取特殊的措施，防止来自喷淋器或其他滴落源的水
从滴漆板流入浸涂槽。

 操作和维修

． 在浸涂区内，尤其是滴漆板、滴漆盘，应定期清理，尽量减少可燃剩余物积累。在浸涂区内应允许
使用可燃的覆盖层（薄纸、塑料膜等）和可剥性涂层，以便于清理。当残余物在工作区、风管、风管排放点
或其他邻近区积累太多的时候，所有的浸涂操作应中断，并实施清除，直到除净为止。
． 沾有涂料或溶剂的抹布等物用后应放入带盖的金属箱内，当班清除处理，严禁乱抛。
． 定期检查整个浸涂区，包括盖板、溢流管入口、排放出口、底部排放口、泵、阀、电线及电气设备、设
备接地、通风系统和灭火设备，发现问题应立即解决，每月应至少检查一次。
． 清理浸涂设备应在通风设备开启时进行。所用的溶剂闪点应高于 ３８℃或不小于浸涂涂料的闪
点。
． “严禁烟火”警示牌应挂在靠近浸涂区最醒目的位置上。
． 浸涂设备停产维修时，若采用电焊、气焊、磨削设备等明火作业，应经企业安全技术部门审查批
准，严格执行动火安全制度，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 培训

． 所有浸涂作业人员应按照 ＧＢ７６９１的培训规程进行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取得上岗合格证方
可上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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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浸涂作业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图 Ａ１（ａ） 无抑制蒸气或通风的浸涂作业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图 Ａ１（ｂ） 有抑制蒸气和通风的浸涂作业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图 Ａ２ 封闭浸涂作业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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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３ 敞开容器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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